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113 學年度入學清颺獎學金實施計畫 

113.06.05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一、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激發向上精神，

特設立 113學年度入學清颺獎學金（以下簡稱本獎學金）。  

二、本獎學金之經費來源以各界賢達捐助為主，必要時得請家長會、校友會或其他機關團體捐 

     助。  

三、本獎學金由本校獎學金審查委員會審核之，得視申請個案需要，由校長核聘相關人士與會共同

審查。 

（一） 審查委員會需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當然委員因故不能出席者，可指派代理人出席。  

（二） 審查委員會完成審查後，推薦名單及相關資料提交獎學基金會進行確認 

四、申請對象及條件：  

凡錄取本校並完成報到同學，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5A3+以上且國文、英文與數學任二科達 A+

以上者，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均可提出申請。 

（一） 低收入戶  

（二） 中低收入戶  

（三）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 

（四）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五） 原住民學生  

五、本獎學金核給金額及名額：提供 6個新生名額為原則，超過名額，以成績優先且經委員會決

議，每名補助獎學金 30萬元，分三學年六學期支給，每學期 50,000元。 

六、申請人應依教務處公告，於收件截止前繳交申請表及當學期參與熱心服務活動三小時 

    以上處室證明，並檢附相關資料，送交註冊組彙整提審查委員會審查。 

七、受獎生若因休學、退學、轉學、畢業或延畢者，停止核發本獎學金;惟休學後若經復學，得繼

續支領之。 

學生採每學期申請方式，如第四點情況消失時，則無法再提出申請。 

前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80分(含)以上者，發給獎學金，不符合者，停發當次獎學金，待次學期

達獎勵標準者，始得再次核發獎學金，停發之獎學金不予補發。 

八、受獎生須於各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將該學期成績單與學習報告交至註冊組，統一轉送獎學基 

金會，俾利瞭解其學習情況，如有需要課業協助者，將視狀況進行規劃。  

九、每學期獎學金待受獎生繳交參加當學期參與熱心服務活動三小時以上證明後發放，受獎生於各 

學年第一學期需繳交致捐款人 200 字以上親筆感謝函，由註冊組轉送獎學基金會。  

十、學生獲獎紀錄永久保存，申請資料則保存 1 年。  

十一、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